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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（屏東市民生路4-17號）

承辦人：蔡昀真

電話：08-7227699#183

傳真：08-7227991

電子信箱：takkikinki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獅子鄉楓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文藝字第11109698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請至下列網址下載(http://odatt.pthg.gov.tw/)

主旨：有關本府4～6月主辦表演節目，配合藝教結合計畫，請貴

校協助轉知藝術才能班及社團，並將活動資訊公告於貴校

網站宣傳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於4~6月期間主辦一系列精彩演出節目，配合藝教結合

計畫，提供75折優惠票價，鼓勵學校師生觀賞優質表演藝

術節目，如需購票煩請填寫附件訂購單，以下為節目清

單：

(一)雲門劇場-林玲慧詠嘆浦契尼《大家都叫我咪咪》

１、時間：3月27日（日）14:30。

２、地點：屏東演藝廳音樂廳。

３、票價：300、500、800元。

４、節目資訊：https://reurl.cc/Vj2Olb。

(二)《聖桑-動物狂歡節》管風琴四手聯彈音樂會

１、時間：4月9日（六）19:30。

２、地點：屏東演藝廳音樂廳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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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票價：300元。

４、節目資訊：https://reurl.cc/nE2eal。

(三)達康.come笑現場《三口組》

１、時間：4月9日（六）14:30。

２、地點：屏東藝術館。

３、票價：300、500元。

４、節目資訊：https://reurl.cc/QjNV2o。

(四)十鼓擊樂團《祈天鼓動》

１、時間：4月30日（六）19:30。

２、地點：屏東藝術館。

３、票價：300、500、800元。

４、節目資訊：https://reurl.cc/5GzKbq。

(五)雲門舞集　鄭宗龍《十三聲》

１、時間：6月3日（五）14:30、6月4日（六）14:30。

２、地點：屏東藝術館。

３、票價：300、600、900、1200元。

４、節目資訊：https://reurl.cc/veKb9y。

二、學校教師協助處理資訊發布、統整、票務等相關手續，團

購訂單單場達10張訂票以上、且1學期累積滿3場次(需為不

同節目)以上者，本府核予嘉獎1次，1學期申請1次為限。

三、敘獎期限：每學年分2次收件，上學期於每年2月15日截

止；下學期於每年8月15日截止，逾期不受理收件，完成收

件後統一辦理且不重複敘獎。

四、檢附藝教結合計畫、購票表單、活動DM電子檔各1份 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及公立幼稚園
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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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、本府文化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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